
合同无效的法律条款 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优质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合同模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合同无效的法律条款篇一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关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这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具体
要如何理解呢？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
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欺诈而订立
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
示的基础上产生的。

合同无效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



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
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也是影响合
同效力的原因之一。

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
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

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
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
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

（1）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
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

（2）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
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
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
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
行为。

（3）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
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
获得利益。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
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
预。

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
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
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
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
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
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

当事人实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事人在行为
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是违反法律的。但是这个形式并不
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是通
过这样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和达到其真实的非法目的。因此，
对于这种隐匿行为，应当区分其外在形式与真实意图，准确
认定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的效力。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具备下列要件：

（1）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其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所禁止的;

（2）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
的进行了掩盖。

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地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时，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确认合同
无效。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
约目的、订约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
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
章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当事
人在主观上是故意所为，还是过失所致，均则非所问。只要
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就确认该合同无



效。

合同无效的法律条款篇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依照法
律规定，劳动合同的制作，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签字，这是劳
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表现。

劳动者没有委托他人代签，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属于企业的单
方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变更，
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用人单位未按法律
规定的程序来签订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用人
单位指令他人代签的劳动合同或者是他人在无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代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无效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如果用人单位坚持该合同有效，可以自与单位发生争议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
裁决结果不服，还可以在劳动仲裁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合同无效的法律条款篇三

诉讼请求

二、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事实理由主要描述双方认识经过以及争取抚养权的原因，并
描述自己对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有利条件)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

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合同无效的法律条款篇四

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主要是合同所设定的保证、抵押、
质押或其他担保形式不发生担保效力，担保人还可能承担担
保合同以外的其他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当事人因该行为取
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
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

《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认定无效后，
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这些法律的规定，确认了无效担保合同的归责原则是采取
了“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
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按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仅
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



民事责任。

无效担保合同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属缔约过失责任，而缔约过
失责任也正是以民法上以过错为原则而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担保合同无效时，只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无效担保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的确定取决于债权
人因担保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担保人和债权人对无效合
同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
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
一”和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
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
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
一”的规定，无效担保合同担保人的法律责任应按如下情形
处理：

(1)主合同无效致使担保无效时担保人的责任，无论主合同的
无效应归责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还是双方都有过错，也无
论无效的结果导致的是返还原物，还是赔偿损失，担保人无
过错的，担保人都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无过错的，因担保
人的无效担保行为造成主合同债权人损失的，担保人应根据
其过错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种担保人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指债务人与担保人违反法律禁止性或
强制性规定以及恶意串通欺骗债权人而缔结担保合同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还应注意的是，担保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要严格把握该种情形连带责任的适
用。

(3)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而
仍然为其提供担保的，因担保人的无效担保行为造成主合同
债权人经济损失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
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该种情形，要把握好担保人过错的内涵。此时担保人的过错，
并非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而是指担保人明知主
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以及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
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缔约过错，这也正是
担保人不能完全免责的原因。

(4)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
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
分的二分之一。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不影响主合同的效力。但是，以提
供担保作为主合同生效要件的，担保合同无效时，主合同应
确认未生效。担保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
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二条规定了担
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而当担保合同被
确认无效后，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是承担因缔约过失
的赔偿责任。为此，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
权问题，在实践中，有人认为，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不
享有追偿权，一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作为特别法的《担保
法》对此也未作规定。二是在债务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时，
才能执行无效担保人的赔偿责任，此时，何谈追偿权。

我们认为，无效担保合同的担保人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享



有追偿权。理由是：

一是法律无禁止性规定，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因过错对债
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从维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担保人因
担保合同无效而承担了赔偿责任，为维护担保人的合法权益，
也应当享有追偿权。

二是债务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担保人，无效合同
的担保人承担责任后，这种追偿权不能因债务人无财产而消
灭，当债务人将来有财产时，担保人可依法行使其追偿权(也
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是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原本属于债务人的责任，债务人是终
极责任人。

四是从责任性质上，虽然担保人的责任属于缔约过失责任，
担保人的过错是决定其在担保无效时继续承担责任的根据，
但这种根据只是确定一定的代偿责任的根据，担保人承担的
责任仍有代偿责任的性质。

因此，应对无效担保合同的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追偿权予
以明确规定。《担保法解释》第九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
“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
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
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合同无效的法律条款篇五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关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这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形，具体
要如何理解呢？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
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欺诈而订立
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
示的基础上产生的。

合同无效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
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
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也是影响合
同效力的原因之一。

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
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

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
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
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

（1）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
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



（2）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
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
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
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
行为。

（3）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
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
获得利益。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
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
预。

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
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
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
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
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
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

当事人实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事人在行为
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是违反法律的。但是这个形式并不
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是通
过这样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和达到其真实的非法目的。因此，
对于这种隐匿行为，应当区分其外在形式与真实意图，准确
认定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的效力。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具备下列要件：

（1）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其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所禁止的;



（2）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
的进行了掩盖。

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地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时，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确认合同
无效。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
约目的、订约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
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
章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当事
人在主观上是故意所为，还是过失所致，均则非所问。只要
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就确认该合同无
效。


